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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 貿 
 

《商事法概要》 
 

試題評析 
  今年的商事法考題皆為定義性題型，考題內容多可直接從條文中得知基本答案，因此若熟悉條文之規定，

掌握基本分數應非難事。但若要得高分，還是需要從熟知其「所以然」及答題架構安排下手。若分別來看，公

司法之考題著重在立法理由之論述，當然基本尚須先瞭解經理人的特性；票據法則屬法條內容之測試，在四題

當中屬較容易的題目；海商法有關偏航之內容，在條文中並未詳述，須從修正理由中始有完整之見解；保險法

有關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之考題較屬冷門，要答得完整並不容易，由此可知，準備考試還是不能只讀重

點，以免遭受突襲！ 

一、公司法關於經理人競業禁止之規定如何？其立法理由安在？分別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經理人為公司管理事務之人，其與公司間之關係為有償委任，因此經理人為公司處理事務時應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。  
又經理人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，因此為確保忠實義務之履行，公司法中定有經理人之競業禁止義務。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

定，經理人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經理人，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；但經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過半數同意

者，不在此限。依此規定，經理人之競業禁止義務內容如下： 

1.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經理人： 

其立法目的，在確保經理人能將其時間及才智完全奉獻於公司，以免因分心而未能盡全力為公司謀求最大利益。此之營

利事業，依實務見解，包括獨資、合夥及公司組織在內。 

2.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： 

經理人為公司管理事務，自對公司之營業上政策、機密等事項甚為熟知。因此，若允許經理人在外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

類的業務，將有利用其所得公司之機密而為他人或自己謀利，致公司受損害之虞。所以，為了避免產生利益衝突的情

形，公司法亦禁止該種行為。 

而經理人競業禁止之規定既然是為公司利益而設，因此，若公司同意經理人競業者，法律亦無強制禁止之必要，故復又 

規定，經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過半數同意者，即得解除競業之限制。 

二、在支票正面（通常在左上角）劃二道平行線，以及在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之名稱，各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？

又支票上平行線如何撤銷？分別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在支票正面劃兩道平行線者，稱為普通平行線支票；在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之名稱者，稱為特別平行線支  
票，其二者之目的皆在便於掛失止付及防止盜領，以求付款人及發票人雙方之安全。其法律效果及撤銷方法，分別說明如

下： 

1.普通平行線支票之效力： 

(1)對於付款人而言：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付款人僅得對金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。 

(2)對於執票人而言：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，執票人若非金融業者，應將該支票存入其在金融業者之帳

戶，委託其代為取款。 

2.特別平行線支票之效力： 

(1)對於付款人而言：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，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，付款人僅得對該特定金融業

者支付票據金額。 

(2)對於執票人而言：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但書及第四項之規定，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，應將該支票存

入其在該特定金融業者之帳戶，委託其代為取款。但該特定金融業者為執票人時，得以其他金融業者為被背書人，背

書後委託其取款。 

3.平行線支票之撤銷：依票據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五項之規定，劃平行線之支票，得由發票人於平行線內記載照付現款或

同義字樣，由發票人簽名或蓋章於其旁，視為平行線之撤銷。但經背書轉讓者，則不得撤銷。 

三、何謂偏航？海商法關於偏航之規定如何？分別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1.所謂偏航是指以下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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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凡船舶無正當理由偏離運送契約上所明訂航程之航道； 

(2)契約上未明訂航程之航道，而偏離通常習慣上之航道； 

(3)若運送契約上載明數卸載港時，在無慣例或正當理由下，未按契約上所明訂之順序航行； 

(4)若運送契約上載明數卸載港，但未載明次序時，在無慣例或正當理由下，未按地理之順序航行。 

2.海商法中關於偏航之規定： 

海商法第七十一條規定：「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、財產，或因其他正當理由偏航者，不得認為違反運送契約，其

因而發生毀損或滅失時，船舶所有人或運送人不負賠償之責。」由此可知，海商法中因偏航是否合理而有不同效果： 

(1)合理偏航：不得認為違反運送契約，其因而發生毀損或滅失時，船舶所有人或運送人不負賠償之責。 

(2)不合理偏航：由第七十一條之反面解釋，可知其屬運送契約之違反，因而發生毀損或滅失時，船舶所有人或運送人應

負賠償之責。 

至於所謂「合理」之認定，一般認為應依慣例及正當理由之有無。在兼顧雙方當事人之利益下，依個案事實認定之。 

四、何謂保險代理人？保險經紀人？二者主要不同點何在？分別說明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皆為保險契約之輔助人，其二者之意義及主要不同點，說明如下： 
1.意義： 

(1)保險代理人： 

依保險法第八條之規定，所謂保險代理人是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，向保險人收取費用，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。 

其與保險人、要保人間之關係依民法有關代理之規定訂之。又因保險人藉由保險代理人之活動以擴張其行動範圍，因

而受有利益，因此通說認為保險代理人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，依「利之所在，損之所歸」之法理，保險人應對於保

險代理人關於契約履行之行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。 

(2)保險經紀人： 

依保險法第九條之規定，所謂保險經濟人是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，代向保險人恰訂保險契約，而向承保之保險人收取

佣金之人。其目的在於利用其豐富之經驗代要保人恰訂保險契約，並進而形成「保險契約之要保團體」，藉此經濟上

之力量，使得保險經紀人能與保險人進行契約內容之商討，而獲取最有利之保險條件；而更進一步，於保險事故發生

時，保險經紀人更可代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。 

2.區別： 

(1)目的不同：保險代理人是為保險人之利益；保險經紀人是為要保人之利益。 

(2)權限不同：保險代理人有代理保險人之權，在財產保險中通常有代訂契約之權限；而保險經紀人則不然，其工作只在

「恰訂」契約，若無特別授權，尚無「代訂」契約之權。 

(3)法律性質不同：保險代理人與保險人之間若無特別訂立契約，則僅有代理關係；而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具有居間性質。 


